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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《西彭镇乡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制度》

的通知 

西彭府发〔2023〕23 号 

 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将《西彭镇乡村公路养护与管

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人民政府     

2023 年 5 月 9 日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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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彭镇乡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制度 

 

为切实加强和规范乡村公路养护与管理，确保公路养护与管

理质量，结合本镇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管理对象 

本制度所指的乡村公路是指列入区乡村公路养护管理项目

库，并经区交通局立项实施的乡村道路。 

二、管理机构 

镇建设环保办公室负责全镇乡村公路的建、管、养工作。各

行政村建立由村支部书记或主任任组长的公路养护小组，全面负

责本辖区内的乡村公路监管与养护工作。 

三、养护职责 

（一）镇建设环保办公室：负责监督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乡

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。主要职责是：组织、协调、监督各村

落实公路专职养护人员；监督、落实养护资金的筹措，积极向上

争取资金，落实各村配套资金；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公路养护，进

行必要技术指导，推行先进技术和经验，配合区交通局对乡村公

路养护质量的检查，考核等工作。协助做好路政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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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村民委员会：负责组织实施、乡村公路的修整、日常

养护与管理；筹措公路日常养护及修整资金；对公路养护质量进

行日常巡查、监督；对发生的水毁塌方等自然灾害及时组织修复；

监督养护人员做好公路养护与管理，协助路政做好管理工作，制

订本村护路公约。 

（三）乡村公路养护实行管养分离、合同管理、计量支付。

各行政村日常养护由镇政府会同村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

多种方式，落实专人养护。 

四、养护内容 

（一）路基养护 

1.及时管护排水设施和边沟，确保排水畅通，无堵塞、无积

水； 

2.整理路肩、边坡，修剪路肩草，每月至少对公路两边杂草、

山荫铲除 1 次，确保路容整洁、美观，行车视线良好； 

3.保持路基无缺口，边坡坚固、稳定，无松散、坍塌等现象。 

4.路的边沟晴天每间隔一段时间必须疏通一次，下雨天必须

到场疏通。确保边沟无堵塞、排水畅通。 

（二）路面养护 

1.水泥砼路面养护：对路面要进行日常清扫，及时清除杂物、

丢弃物，保持路面整洁；要及时对路面进行排水、防冻、防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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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对缩缝、胀缝、裂缝定期灌缝，做好水泥路面防渗工作；对

破碎、脱空、沉陷、断裂、拱起、坑洞的水泥砼板要及时翻修或

压浆稳定；对水泥板麻面、露骨等严重影响行车舒适的板块，视

情况进行翻修或表面处置；对水泥板严重损坏、路况严重下降路

段应进行大中修。 

2.砂石路面养护：对路面进行经常性清扫，及时清除杂物；

路面出现坑槽、沉陷、车辙应及时层层回填夯实，达到设计坡度

和强度；保持路面排水通畅，以防雨水冲刷。 

（三）桥涵养护 

1.经常对桥梁状况进行检查，及时对桥梁进行清扫保洁和维

修加固，及时清除桥涵污泥、杂物，清理泄水孔，保持桥面、涵

洞口清洁；及时疏通涵管，疏导桥下河槽淤泥；加强桥涵管理，

对险桥危涵应设立限载、限行等危桥标志；桥头接线应保持通畅、

平顺，无跳车、无隐患；桥梁栏杆撞断、混凝土剥落、桥面铺装

损坏等应及时维修。 

2.晴天每间隔一段时间必须疏通一次，下雨天必须到场做好

涵洞疏通工作。确保涵洞，桥涵的排水畅通。 

3.公路附属设施养护：标志牌、里程碑、百米桩、公路界碑

等要做好增设维护和定期清洗；警示桩、间断式、连续式防护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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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做好维护、修理、补缺和油漆刷新。公路上的各种标志应完整、

齐全，标志标线要确保色彩鲜明、醒目，出现污秽要及时清洗。 

（四）公路绿化养护内容 

根据公路所在区域的环境、气候条件，选择适合当地土壤的

树种做好公路绿化、美化。做好树木的绿化修剪、病虫害防治、

施肥、刷白等，保障树木正常生长。 

（五）路政管理 

1.村公路的路政管理工作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

交通运输部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和《路政管理规

定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执行。 

2.辖区内乡村公路的路政管理工作，由镇政府负责协助做

好，重大案件上报区、市公路管理机构处理。 

3.村级公路用地范围为公路两侧边沟或者截水沟以外不少

于 1 米范围；村级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为：村道为公路两

侧边沟或者截水沟以外不少于 3 米。 

4.除公路防护、养护需要外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两

侧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；公路建筑物控制区内

已有的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，不得在原地改建、扩建、重建。在

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，需要埋设管、线、光（电）缆等设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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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设置非公路标志、标牌的，必须报区交通局公路管理机构批准，

并签订协议。公路改建、扩建需要拆除时，按协议办理。 

5.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，禁止下列行为： 

①占路为市、摆摊设点、设置棚屋及各类经营场所； 

②倾倒、堆放垃圾、杂物及其他非公路养护施工材料； 

③挖沟引水、种植作物、打谷、晒场等； 

④采石、取土、沤肥、排放污水、堵塞、损坏公路的排水系

统； 

⑤设置非公路标志、标牌、电杆、通信杆；擅自设置路障、

设卡收费； 

⑥毁坏树木、标志、交通安全设施； 

⑦挖掘、侵占公路边沟、路堤、边坡，损坏公路路面及公路

用地的行为； 

⑧擅自开设交叉道口、人行路口及砍伐行道树行为。 

（六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、利用、挖掘乡村公路

和乡村公路用地。因建设需要占用、利用、挖掘乡村公路的应取

得镇政府同意，镇政府在征求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后，经批准占用、

利用、挖掘乡村公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不低于该路段原有的

技术标准予以修复或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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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乡村公路上行驶的车辆，应当按核定的轴载重量行驶，

其轴载重量必须符合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的要求。禁止超限运

输车辆在四级及四级以下技术标准的乡村公路上行驶。因运载不

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，确需在三级以上技术标准的乡村公

路上行驶的，应当事先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。经批准的超限运输

车辆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、路线、速度行驶，并悬挂明显标志。

超限运输车辆造成乡村公路损坏的，当事人应承担修复或赔偿责

任。 

（八）发生在乡村公路上违反路政管理规定的行为，由区公

路管理机构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

的规定实施处罚。 

（九）乡村公路路产赔偿或者补偿，按照市交通厅会同物价、

财政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。 

五、养护作业安全管理 

各行政村要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督促养护人员严格执行

作业安全操作规程，在公路养护作业时，应遵守下列安全规定： 

（一）公路养护作业人员上路作业时必须穿戴安全标志服、

戴安全帽。 

（二）在作业区间或山区公路两端要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

施。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和警示标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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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作业时，现场应当设置醒目警示信

号。 

（四）养护作业车辆，机械设备应当有明显的作业标志。 

（五）养护作业完毕，应当及时清理遗留物。 

六、养护经费标准、资金筹措及管理 

（一）养护经费标准 

乡村公路养护经费补助标准由镇政府根据列养等次安排养

护经费（具体数额视情况而定）。 

（二）养护经费来源 

1.上级交通主管部门每年安排的乡村公路养护与管理专项

资金； 

2.市财政每年安排的乡村公路养护与管理配套资金； 

3.公路受益单位和个人投入的养护资金； 

4.单位和个人自愿捐赠的资金； 

5.村民以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筹措的资金； 

6.法律、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。 

（三）养护资金拨付：镇建设环保办公室根据验收考核结果，

计发给各村公路养护人员。 

七、检查考核 

镇建设环保办公室及区交通局按照《乡村公路养护管理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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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评定办法》，定期不定期对乡村公路进行抽查，检查考核结

果作为年终公路考核主要依据。检查考核总分排在前列的行政

村，给予表彰；对未完成乡村公路养护计划,造成乡村公路失养

损坏的,将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八、本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
